乌交复字〔2019〕26号                   
关于市第九届政协第二次会议
第56号提案办理情况的答复
                                            【办理结果：A】
雷彩霞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全社会高度重视公交车驾驶员心里健康问题的建议的提案》已收悉，感谢您对公交行业的关注和呼吁，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关于设立专门的心里咨询机构，对公交车驾驶员进行心里疏导，帮助驾驶员缓解心里压力的建议。

公交车驾驶员是长期从事高风险作业的特殊职业人群，他们的身心健康，直接关系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交通事故也急剧上升，给广大人们生命财产造成很大威胁，而交通事故的发生与驾驶员的心理健康有关。因此汽车驾驶员的心理健康水平是应予高度重视的问题。、

公司日常安全管理工作中，定期召开职工会议，举办安全知识和心理教育培训，并对违章违规的驾驶员进行沟通、谈话，进行心里疏导工作。下一步，公司希望政府相关部门能够定期在我公司举办专业的心理健康讲座，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并给予公交一定的资金支持，规范执行公交驾驶员的心理健康测试工作，对于有心理问题的驾驶员及时给与干预和疏导，为做好交通安全工作提供基本保障。

建议二：全社会要给予公交车驾驶员更多的关心和鼓励，广泛开展联谊活动，关注驾驶员心里健康，做好交通安全工作的基本保障。

公交公司积极响应党建、群团工作要求，公交职工每年在各个节日参加各种联谊活动和运动会，通过良好的职工文化活动缓解驾驶员平时紧张的工作心态。同时公交公司也希望能够参与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有意义的联谊活动。

建议三：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建成高品质的图书阅览室，营造读书学习，书法绘画学习，音乐学习的氛围。
公司现建有三个党建阵地，配备有阅读室，每月开展读书日活动，鼓励职工和公交驾驶员积极参与书法绘画学习、音乐学习，并通过举办相关活动表彰先进职工。

建议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规范公交车驾驶员职业行为，定制做工精良、设计新颖的工作服装，统一着装、佩戴胸卡上岗，增强职业荣誉感。

公交新入职驾驶员必须参加服务礼仪、职业道德培训合格后才可上岗工作，每月两次的星级服务大检查及时纠正处罚违章违规行为，有针对性地举办培训教育活动，规范驾驶员的服务标准。公交驾驶员上岗必须身穿公司制定的工作服，统一着装。车辆上配有与驾驶员相符的工作卡，由公司组织每月两次进行检查。

建议五：公交公司每月召开驾驶员安全服务培训，不断提升驾驶员服务品质和心里素质。
公交各分公司每月管理人员召开两次关于安全服务会议，每月召开一次全体驾驶员安全、服务大会，在大会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服务培训，并对违规驾驶员进行通报批评，从而不断提升驾驶员自身服务品质和心里素质。

建议六：对不同学历、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婚姻状况的公交车驾驶员的心里健康做详细调查。根据结果，制定一系列方案来提搞驾驶员的心里健康水平。

近年来，市公交公司在运营困境下，对所有驾驶员的心里健康做详细调查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来提高他们的心里健康水平。需要我公司与专业的心里健康咨询机构合作，并需要大量的资金开展工作。目前，我公司资金严重不足，建立所有驾驶员心里健康档案及为提升驾驶员心里健康水平制定方案，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划拨专项资金。如果条件满足，我公司愿意为所有驾驶员建立心里健康档案和提升驾驶员心里健康水平。

建议七：每季度组织营运车辆安全应急处置和消防演练；分期、分批组织在岗人员开展车辆发生自燃、漏气（漏电）、纵火、恐怖袭击、爆炸等应急演练，确保全体员工全覆盖；同时，落实公交车驾驶员应急教育全覆盖。加强驾驶员遭遇突发事件的应急演练。

公司定期组织消防、反恐演练，防恐防暴、消防演练每年两次，其他应急演练一年一次，覆盖全体驾驶员和各分公司管理人员。平时，每月各分公司管理人员会召开一次全体驾驶员安全、服务大会，在大会上会有各对口领导对驾驶员进行安全、服务、技术等多方面培训。在平时工作中，对口领导会制定相关的应急预案，对驾驶员进行讲解，尽最大努力，完善对驾驶员的培训。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请继续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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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2052155
                         2019年 6 月 5日

  乌海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2019年6月5日印发
1

